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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因归类分析 

张瑞 

 

摘要：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世界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我国至夸还没有建立该制度。本文在广泛参考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

上，对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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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中设立保险机构，强制地或自愿地吸收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缴存的保险

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财务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

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中国是储蓄大国，据时刻财经网报道，2008年全国人民币各项存

款增加 7.69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2.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 4.63万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 2.87

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 269亿元。面对如此之高的储蓄规模，而没有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对其进行保障，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危害将是难以估计的。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国存款保险制度

的建立迫在眉睫，酝酿十年之久的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值此背景，就个人观点对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

险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中国金融体系自身还不够完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根据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的一个独立的金融管理机构，其目

的是通过存款保险的方式保护存款者利益，稳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监督并促使银行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经营活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继美国之后，西方国家纷

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也极大地减轻了银行的压力和风险，

有效地加强了各国的金融安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都已具备较为完善的金融

市场体系及严格的监管体系。而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在许多方面仍不够成熟，如：金融监管制度需要

进一步完善，城乡信用信用社经营与管理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非上市银行尤其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与城乡信用社的财务报告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只有这些问题

都得到较好解决，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最终建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撑和保障。  

    

  二、各国现行的存款保险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弱化银行和储户的风险意识。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有所保障，

从而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存款者就可能从利益最大化出发，将钱存到愿意支付

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存款者不再针对银行的经营状况来决定是否提款，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挤兑现象的发生，但也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弱化，在经营活动中有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

度投机。同时，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有政府做后盾，以国家信用作

隐性担保，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显然不愿加入存款保险体系。但不把国有商业

银行纳入这一体系，将导致存款保险基金数额小、范围狭窄，就很难保证当银行资金发生大量损失的时候

对储户进行赔付。  

  2.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引发逆向选择问题。如果既定的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金融机构自愿加入和退出，并

且对存在相同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征收相同比率的保费，则使那些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稳健的金融

机构在存款保险中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称。这样，稳健的金融机构会选择不参加存款保险，已经加入的也会

退出。而存款保险机构为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有足够资金去补偿存款者，只能提高保费，这又导致次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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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的金融机构退出存款保险，最终的结果是只有经营最差、风险最大的金融机构才会留在存款保险体系里。

显然，由于金融行业的倒闭风险相对较高，这样一个保险体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3.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带来行业不公情况。当银行业普遍陷入危机时，政府及存款保险制度的执行机

构有可能会选择首先挽救大银行。例如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大批银行破产，其中尽管包括华盛顿互惠

银行等少数大银行，但中小银行在次贷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据报道：由于美国政府以及联邦存款保险

公司采取“保大放小”的政策，截止 2008年 9 月，已有 13家中小银行倒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采取这样的

举措主要是考虑到一旦一家资产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大型商业银行破产，将很快耗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

存款保险基金，而中小银行的破产对其影响较小。  

    三、我国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具有挤占替代作用  

    

  我国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长期存在，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其实就是由国家信用做隐性担

保的。南于没有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了保护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一旦有金融机构出现

支付危机，乃至最后撤销关闭，都由央行作为最后的埋单人。如 2004年 6 月，由于出现严重支付危机，青

海省格尔木市的昆仑等 8 家农村信用社被撤销。仅在青海格尔木市 8 家农信社事件中，国家就提供兑付个

人储蓄存款本息的资金超过 5000万元。正是由于这种由国家信用支持的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行

使着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责，从而削弱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然性和急迫性。 

四、高额运行成本的制约  

    

  建立一个庞大的存款保险机构，必然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运行成本高昂的、官僚化运作的体系。显

然，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为金融运行带来了成本，而除却制度运行的财务成本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会

产生一些间接成本，如道德风险的加剧，逆向选择的产生等等。这些直接和间接成本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建

立和运行造成沉重压力。  

    

  五、相关法律建设的滞后  

    

  一项制度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大多数国家在设计及运行存款保险制度之前，首先就以银行

法或直接以存款保险法的形式对存款保险制度予以规定，从而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奠定必要的法

律基础。如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于是根据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创立的，其后 1989年的《金融机

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199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和 2002年的《联邦存款保险改革法》等

为存款保险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正是通过这些法律的规范，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得以良好

地运行，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存款保险制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有专门的法律保障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而相关金融法制体系也尚处逐步完善当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保障实属缺位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金融体系自身还不够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本身

存在的制度缺陷；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挤占；高额运行成本的制约和相关法律建设的滞后等方面的

原因。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关立法体系的完备，以及存款保险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建立存

款保险制度是将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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